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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(一)檢驗標準依據 
    CNS 13371 (108.2.21)「騎乘自行車暨著用溜冰   
    鞋、滑板及直排輪等用防護頭盔」 
(二)適用範圍: 
    騎乘自行車、溜冰鞋、滑板及直排輪防護頭盔上 
    所附之眼睛防護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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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檢驗標準內容簡述 

(一)名詞定義 

(二)外觀檢查 

(三)耐熱性 

(四)光學性質 

(五)耐寒性 

(六)強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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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護眼組件：透鏡、眼罩及面罩之總稱 

2.透鏡：透明雙眼式防護眼睛之透鏡 

3.眼罩：能防護兩眼之透明板狀單眼式眼  

    睛防護片 

4.面罩：能防護自眉毛至下顎之透明眼睛 

    防護具 

(一)名詞定義：依CNS13370第3、4、6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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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名詞定義：依CNS13370第3、4、6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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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護目鏡型：單眼式、雙眼式 

 

 

 

 

(一)名詞定義：依CNS13370第3、4、6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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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面甲型：半面式、全面式 

 

 

 

 

(一)名詞定義：依CNS13370第3、4、6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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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頭盔型：全面式 

 

 

 

 

 

(一)名詞定義：依CNS13370第3、4、6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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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外觀：依CNS13371第8節 

護眼組件之表面必須光滑，厚度均勻且不
得有影響光學性質及不得有可辨認之瑕疵，
如條紋、起泡、皺紋、雜物等 

(三)耐熱性：依CNS13371第8節 

 浸泡在60 ℃ 熱水中10min後取出，立即放
入(4 ± 2) ℃ 冷水，經10min後取出，在常
溫下乾燥後，檢查有無異常現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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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光學性質：依CNS13371第8節 

 1.平行度：護眼組件應具適當之彎曲，用     

     自動描準器或鏡片測驗儀測定，  

     應在0.16稜鏡屈光度以下 

2.屈光力：自動描準器或鏡片測驗儀測定     

(a)任何經線上，屈光力應在0 ±0.12屈光度 

(b)任2條經線屈光力差應在0.12屈光度以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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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光學性質：依CNS13371第8節 

 3.透明度： 

(1)應符合CNS15067(106.2.18)之5.2表1中濾
光鏡分類0至3的要求 

(2)應符合CNS15067(106.2.18)之5.3.2之要求 

(3)護眼組件應標示濾光鏡之分類號碼 

(4)視感透光率大於8%且小於75%時，應標
示下列警語：“不適合晨昏或夜間駕駛用”
或“不適合夜間或昏暗光線駕駛用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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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15067(106.2.18)之5.2表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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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15067(106.2.18)之5.3.2之要求 

14 



(五)耐寒性：依CNS13371第8節 

 放在(-20 ±2) ℃ 低溫箱中保持4h後取出，
立即做強度試驗，檢查有無異常現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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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強度：依CNS13371第8節 

 1.面甲型、頭盔型：以質量為3kg之鋼錐， 

   尖端頂角為(60±0.5) °，尖端打擊點曲 

   率半徑為(0.50±0.05)mm，硬度HRC45  

   以上，自100cm高度實施落下試驗，不  

   得產生小於60°之尖銳碎片，且測試鋼 

   錐不得在試驗後因穿透而固著於防護 

   具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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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強度：依CNS13371第8節 

 
1.面甲型、頭盔型：測試鋼錐在試驗後
因穿透而固著於防護具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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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面甲型、頭盔型：鋼錐裝置如下圖7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但非固裝於頭盔上且容易脫開者得依 

護目鏡型之方式試驗 

(六)強度：依CNS13371第8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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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強度：依CNS13371第8節 

 1.面甲型、頭盔型：強度試驗裝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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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護目鏡型：將試片固定在固定夾上並將 

   試片之外部表面向下，由高度100cm之  

  垂直距離將直徑36.5mm(約200g)之鋼球  

  向試片中央自由落下，試片不得有破碎、 

  龜裂之現象 

 

 

※易脫落構造係指當受到衝擊時能簡單脫落之意，並非指須用 

     螺釘起子等工具可容易拆下之構造(CNS 13370第6節) 

(六)強度：依CNS13371第8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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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護目鏡型：試驗裝置如圖8 、圖9所示 

(六)強度：依CNS13371第8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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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強度：依CNS13371第8節 

 2.護目鏡型：強度試驗裝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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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文標示及注意事項 
(一)中文標示：依商品檢驗法第11條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S13371第9.1(i)節 

   1.報驗義務人於商品之本體、包裝、標貼  

      或說明書內，應標示其商品名稱、報驗 

      義務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

   2.護眼組件應標示濾光鏡之分類號碼，   

   視感透光率大於8%且小於75%時應標  

   示警語：“不適合晨昏或夜間駕駛用”  

   或“不適合夜間或昏暗光線駕駛用” 

   3.於護眼組件上不妨礙視野之處，以不易  

      去除之方式標示製造者名稱或其代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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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文標示及注意事項 

(一)中文標示：依CNS13371第9.1(i)節 

     3.在包裝上應標示下列事項： 

  (1)產品名稱 

        (2)種類 

        (3)製造廠商名稱或其代號 

        (4)製造年月或其簡單代號 

 

 

參考：除上述標示事項外，並應依商品標示法相關法令之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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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文標示及使用說明書 

(一)中文標示：商品標示法（主管機關:經濟部商業司）： 

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時，生產、製造或進口商應標示下列事項
： 
商品名稱 
生產、製造商名稱、電話、地址。屬進口商品者，並應標示進口商名
稱、電話及地址。 

原產地 
鏡片材質(主要成分或材料) 
數量（加註單位） 
製造日期。有時效性者，應加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。 
其他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，應行標示之事項。 
備註：商品標示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(商業司)、直轄市為直轄
市政府、縣(市)政府為縣(市)政府，商品流通進入國內市場時，亦應
依商品標示法規定標示。 25 



三、中文標示及使用說明書 

(二)使用說明書：依CNS13371第9.2(g)條 
眼睛防護具應隨附記載下列事項之使用說
明書。 

  1.選擇之方法 

        2.使用上之注意事項 

        3.維修方法 

        4.查核要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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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標準差異比較 

「騎乘自行車暨著用溜冰鞋、滑板及直排
輪防護頭盔用眼睛防護具」與「騎乘車輛
人員用眼睛防護具」檢驗標準差異分析： 

(一)僅針對護眼組件的部份要求檢驗。 

(二)移除第2層遮陽鏡片相關規定。 

(三)透明度要求不同且新増檢驗項目：光   

    譜透光率及光信號偵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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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標準差異比較 

(四)耐寒及強度試驗： 

       1.面甲型及頭盔型屬非固裝於頭盔上且  

          容易脫開者得依護目鏡型之方式試驗 

       2.面甲型及頭盔型試驗法判定基準： 

    移除「護眼組件不得有自支持點脫離」 

          之情形 

       3.護目鏡型試驗法同CNS13370護目鏡  

          型(單眼式)試驗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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騎乘自行車暨著用溜冰鞋、滑板及直排輪防護頭
盔用眼睛防護具(CNS13371) 

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(CNS13370) 

適用 
範圍  

自行車、溜冰鞋、滑板及直排輪等活動用頭盔所
附之眼睛防護具 

一般用機車及競賽用機車或競賽用汽車騎乘人員所使
用之眼睛防護具 

護眼組
件品質  

不得使用第2層遮陽鏡片 第2層遮陽鏡片之要求及相關試驗法 

透明度要求： 
1.符合CNS15067之5.2節表1規定 
2.符合光譜透光率及光信號偵測 

透明度要求： 
視感透光率大於50% 

耐寒及強度試驗： 
1.面甲型、頭盔型屬非固裝於頭盔上   
  且容易脫開者得依護目鏡型方式試驗 
2.面甲型、頭盔型試驗時不得產生小於 
 60°之尖銳碎片，不得在試驗後因穿 
 透而固著於防護具上。 
3.護目鏡型試驗法同CNS13370護目鏡型  
  (單眼式)試驗法 

耐寒及強度試驗： 
1.面甲型及頭盔型與護目鏡型依標準條 
  文要求以不同試驗法進行試驗 
2.面甲型、頭盔型試驗時不得產生小於 
  60°之尖銳碎片，不得在試驗後因穿透   
  而固著於防護具上，而護眼組件不得有 
 自支持點脫離之情形。 

綁帶金
屬耐蝕
成品構
造材料 

尚未列檢 依標準條文要求及相關試驗法 

標示 

1.護眼組件應標示濾光鏡之分類號碼 
2.視感透光率大於8%且小於75%時，應標示警語：  
 “不適合晨昏或夜間駕馳用”或“不適合夜間或   
  昏暗光線駕駛用” 

視感透光率50%以上未滿80%須標示註明“限白天使用
” 

四、標準差異比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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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驗證登錄檢驗規定 

(一)型式分類原則: 

1.型式認定：種類(分成護目鏡型、面甲 

   型及頭盔型三種類)、材質及護眼組件  

   相同者，視為同型式 

2.主型式：同型式下任選一商品為主型 

   式(一般以透明鏡片為主型式)        

3.系列型式：同型式下，除主型式外其  

   餘顏色或構造(與頭盔之連接方式)不同 

   為系列型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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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驗證登錄檢驗規定 

(二)型式試驗項目 

1.主型式： 

 (1)CNS 13371第8節全項檢驗項目 

    (2)中文標示及使用說明書 

2.系列型式： 

 (1)顏色不同：執行透明度試驗 

 (2)構造(與頭盔之連接方式)不同：執  

  行強度試驗、耐寒性試驗及構造 

 (3)其他：執行變動項目之相關試驗 

 (4)中文標示及使用說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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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驗證登錄檢驗規定 (三)型式分類表填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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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騎乘自行車暨著用溜冰鞋、滑板及直排輪防

護頭盔用眼睛防護具」檢驗標準係由CNS13370「騎

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」及CNS15067「眼睛及臉

部防護-太陽眼鏡及相關眼睛配戴物-第1部：一般使

用之太陽眼鏡」編修而成，移除遮陽鏡片等規定並

增加道路使用及駕駛要求等相關檢驗項目。  

六、結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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